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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相關議題討論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7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9樓第 1會議室 

主席：李伯璋署長                                      紀錄：林裕能 

出席人員： 

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蘇東茂、蘇美惠、陳志麟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 王玉杯、宋智仁 

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黃柏熊、陳誼芬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 林慧芳、劉鎧維 

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翁源水、林世昌、古安真 

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沈克紹 

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 高孟熙、川中郁果 

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童耀榮、吳佳玲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蔡正弘、程馨 

台北市美國商會 蔡靜華、周菱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黃昱倫、盛寶嘉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陳怡安、蔡明樺 

中華民國罕見疾病研發製藥發展協會 孫逸濤、廖芷嫻 

列席人員：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梁淑政、江心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蔡淑鈴、戴雪詠、黃兆杰、 

黃育文、連恆榮、洪佳蘭、 

賴盈如 

壹、主席致詞：(略) 

附件 



 2 

貳、討論事項 

議題 1：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DET)之實施方向，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現行 DET 試辦方案，自 106 年起試辦三年至 108 年，衛福部規劃將

DET導入 109年度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協商程序，交議健保會協

商。為利於未來規劃 DET制度及徵詢醫界團體意見，請就下列事項進

行討論： 

未來是否繼續實施 

如何訂定實施範圍、基期值、成長率、目標值 

如何計算 DET超出額度 

二、 本議題經彙整藥界公協會於 107 年 11 月來函建議及本署於 108 年 4

至 6月初蒐集各藥業公司之建議如附件 1(略)。 

與會代表之建議： 

(一)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表示已彙集各公協會之意見如下： 

1.建議 DET繼續試辦二期，每二年為一期，試辦範圍不含中醫、C型肝

炎、AIDS 疾病治療藥品費用，俟四年後再決定是否正式辦理。每期

試辦之第一年以前一年實際藥費作為基期值，成長率與醫療成長率

連動。 

2.超出 DET 額度及調整額度之計算，建議扣除專利逾期 5 年內之第 2

大類藥品調整金額、藥品價量協議及其他協議回收金額、調升劑型

別下限價及基本價所致之藥費增加，並每二年調整一次。 

3.健保署現行實施策略多為節流措施，但沒有開源機制如保費部分。 

(二)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IRPMA)建議繼續試辦 DET，但實施範

圍及如何調整，與其他公協會尚未有共識。 

(三)中華民國罕見疾病研發製藥發展協會建議罕藥及血友病納入 DET 之

實施範圍。 

本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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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健保能夠永續經營，必須讓健保財務收支平衡，考量面向包括

評估保費收入是否足夠，加強支出面虛報或浮報之問題，以及檢討

病患部分負擔等議題，未來本署將持續檢討健保相關制度，讓醫療

資源更有效運用。 

(二)有關藥界公、協會對於 DET議題之建議事項，本署將進一步評估再

與公協會討論執行細節。 

 

議題 2：藥價調整機制如何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隨著藥品研發技術日新月異，各類新藥紛紛上市，但健保資源有限，

如何合理分配資源，近期外界對於高價、高費用或低價議題也有很多

聲音，有須要檢討藥價調整機制，說明如下： 

在 DET整體調降幅度之保障下，外界反映部分高價或高費用藥品，

調降幅度較小，背離國際藥價甚多，且其藥費支出之貢獻度較高，

是否應有其他藥價檢討機制？ 

又近期有部分藥品因健保藥價低，宣稱停止供貨情形，藥界建議提

高藥品下限價之設定。 

二、 本署於 108年 4至 6月初蒐集各藥業公司之建議如附件 2(略)。 

與會代表之建議： 

(一)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建議調整頻率每 2 年調整一次，藥價調整之基本價應與新收載藥品

之基本價一致，達下限價者不宜有價差。 

2.建議罕藥及特殊品項與其他藥品一樣每 2 年調整一次，並以國際中

位價及成本取高調整。另血友病藥品在醫事機構售價低，建議重新

列入特殊品項。 

(二)學名藥協會表示健保署政策決定所增加之藥費，如調升基本價所致

之藥費增加，應從藥價調整金額中扣除。倘 2年調整一次時，建議

以 2年超出額度之平均值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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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1.依據現行規範，藥價一年調整一次，對於公司的行銷策略發展規劃

不利。公司制定藥品行銷策略時，必然與藥價高低息息相關，若每

年調整藥價，難以進行長期規劃，建議至少改為二年調整一次藥價。 

2.品質與價格保障必須有一定的水準，例如基本價是給予價格保障，

但須思考品質是否符合基本價資格。另原廠藥於專利期內已給予保

護，逾專利期後，原廠藥及學名藥應平等。 

本署說明： 

(一)本署已建置雲端醫療資訊查詢系統，整合病人於不同院所的就醫資

料、用藥紀錄、檢查的影像及報告，傳送至雲端，讓醫療院所之間

能共享醫療資訊，減少重複之醫療行為，使得醫療資源能更有效運

用。 

(二)關於藥品療效問題，食藥署已建立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及藥品療

效不等通報系統，各公協會可適時向食藥署反映品質管控問題。另

本署雲端資訊系統亦建立疑似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醫事人員可

直接點選通報反映臨床上藥品療效疑義，再由食藥署進行後續之處

理，以確保藥品療效及品質。 

(三)有關藥界公、協會建議藥價調整頻率問題，必須思考在總額支付制

度下，藥費成長將擠壓其他醫療服務費用，醫界可能會有不同的意

見，以及每 2年調整一次可能造成藥價調整額度增加等問題，本署

將進一步研議評估。 

 

議題 3：有關藥品核價議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使藥商能強化藥品供貨源頭之產能管理及市場供應之穩定性，順利

提供保險用藥予醫事機構調劑藥品，確保民眾用藥權益，研修藥品供

應停止之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本署於 108年 4月份共同擬訂會議提案研修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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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 12條之 1，增訂許可證持有藥商因故不再供應且未於六個月前

通報保險人者，該許可證持有藥商之藥品，六個月內不予以收載(但

具醫療急迫性或危及生命之藥品，不在此限)。 

擬訂會議結論：考量各界認為部分文字須再明確定義及釐清，請健

保署研議後再提會討論。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於 108 年 5 月 28 日來函建議：在不

影響病患用藥安全前提下，建議保留廠商與健保署互相協調之空間

及產品退場機制。 

二、 有關藥品核價議題： 

藥界及外界對於價格高低議題的認知有所不同，有的認為太高，有

的認為太低 

藥品核價效率議題，包括廠商對健保藥價不滿意、多次提建議及補

件、補件間隔太長 

如何鼓勵學名藥使用 

三、 本署於 108年 4至 6月初蒐集各藥業公司對於新藥、藥品給付規定、

學名藥及劑型別下限價等建議如附件 3(略)。 

與會代表之建議： 

(一)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1.學名藥包括國產及進口，食藥署對於國內製造商採實地查廠，但國

外製造廠則以書面審查處理，其品質管控不如國產嚴謹，而對於一

般民眾之認知，國產藥品才是學名藥，進口學名藥與原廠是一樣的，

因此當進口學名藥發生品質問題時，各界自然心理反射認為是國產

的，這對於國內製造廠的影響很大。 

2.有關 6 個月前須提出不生產之問題，因例如原料短缺、更換原料等

食藥署均需一段時間的行政審核程序，難以於 6個月前確認。 

(二)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表示健保新藥認定與食藥署不同，以及三同

藥品倘無收載同規格藥品時，建議刪除原廠藥品最低價規格換算後

價格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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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對於藥品供應停止相關規定之研修一

案，由於原料供應、空運、海運或製造廠問題等無法於 6個月內確

認，建議於一定期間內，讓廠商與健保署有互相溝通之時間。 

(四)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贊成停止供應藥品應於六個月通報之機制。 

2.基本價品項不應有藥價差，品質應與藥價連動。 

3.目前食藥署開放許多處方藥品轉為指示藥品，建議取消指示藥品之

給付。 

(六)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建議基本價於新品項核價，與既有品項之

調整應同時變更，以及取消指示藥品之給付。 

(七)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1.藥物支付標準第 17 條之 1「在我國為國際間第 1 個上市，且具臨床

價值之新藥」，應明確定義「新藥」與藥事法第七條新藥及藥事法施

行細則第二條之定義一致，並採納食藥署核准函之新藥類別，給予

核價鼓勵。 

2.有關學名藥之核價，政府應就下列分級，給予不同獎勵：1)每件產

品都有 BA/BE，且藥廠通過食藥署查廠，並每 2年查廠一次；2)承第

1點，且產品已外銷至非十大先進國；3)通過歐盟 EMA、美國 FDA與

日本 PMDA查廠通過；4)承第 3點，且產品已銷售至十大先進國。 

(五)台北市美國商會對於藥品給付規定之異動須間隔 6個月之規定，建

議予以放寬。 

本署說明： 

(一)關於藥商因故不再供應藥品之相關規定，係因廠商不供貨將影響醫

院處方及病患用藥，本署須考量臨床必須藥品供應之穩定性。 

(二)有關新劑型及新單位含量之藥品類別認定，因健保署為保險付費單

位，係評估臨床效益之相對性問題，與食藥署之評估面向不同，對

於 R&D藥品給付如何給予鼓勵，各公協會可蒐集國外有保險制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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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給付原則供本署參考。另關於三同藥品無同規格之核價可再進

一步研議。 

(三)有關擴增藥品給付規定之半年送件條款，目前對危及生命或無財務

衝擊之部分已經有放寬，可先實施 1年後再評估。 

(四)目前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正進行法令預告作業，其生效後係適

用於新建議品項，若外界無其他意見，藥品價格調整辦法將同步修

訂。 

 

議題 4：有關藥界對於藥價差、藥品部分負擔、差額負擔及其他建議事項如

附件 4(略)，提請討論。 

與會代表之建議： 

(一)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表示部分負擔可降低健保之財務壓力。 

(二)學名藥協會表示若基本價有價差不給付，則所有品項只要有價差，

都不應給付，故反對採購價低於基本價之藥品被取消給付。 

(三)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建議依法提高部分負擔至 20%。 

(四)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若變更部分負擔，對已給付之高價藥品可能較難推行，但對尚未納

入給付之藥品可考慮該作法。 

2.建議基本價品項不能有藥價差，若要改善藥價差可學習日本之作

法，將 R-zone逐年降至 2%，藥價差超過一定比率應回收。 

(五)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建議現行已給付之藥品，於下次調整時，

由病患自付調整前後之價差。 

本署說明：有關定率部分負擔如何設定才合理，必須考量昂貴藥品之負擔比

率過大時，是否會造成保險對象負擔過大之爭議。 

參、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